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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再次，法条之间不协调，违背相同事

项相同处理基本原则。《条例》第四十七

条规定收回无偿划拨土地应对地上建

筑物适当补偿，第四十条却规定收回有

偿转让土地时不予补偿，同一法规的相

关规定既相互矛盾，又有失公平。

二 、我国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
期制度的实践争议

由于上位法缺失，地方实践陷入

“无法可依”的窘境，并催生了三大核心

争议：

一是续期权利性质之争。续期究

竟是土地使用者的一项法定权利（尤其

是对于地上已形成重大资产投入的用

地者），还是完全属于政府可自由裁量

的行政许可，这关系到制度设计的根本

出发点。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

二条的文义，续期似乎是一个“申请

——批准”的行政许可过程。将续期视

为行政许可的深层逻辑是：土地资源具

有稀缺性和公共利益关联性，其使用不

能完全等同于一般私有财产，政府基于

土地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双重身份，

有权根据城市规划、产业政策等公共利

益需要，决定是否准予续期。不过部分

学者认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应

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即无法律授权则续

期不能成为政府合法的行政行为。首

先，建设用地使用权属用益物权，其续

期制度牵涉到公民基本财产权利的处

理，当属民事基本制度的范畴，根据《立

法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民事基本制

度只能制定法律，未制定法律的，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对其中部

分事项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其次，《民

法典》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了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补充

规定只能由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出，因此

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更无权就续期制

度自行作出规定。这一观点从特定权

利的法律保留原则出发，间接支持了续

期作为使用权人法定权利的观点。

二是续期费用标准之惑。是按续

期时的市场价格全额补缴，还是按基准

地价的一定比例，抑或采用象征性税费

或年租制，不同的标准将对企业负担、

地方政府财政和土地市场产生截然不

同的影响。深圳市在 2004 年印发的

《深圳市到期房地产续期若干规定》中

规定房地产续期包括“补交地价签订土

地出让合同或支付土地租金签订土地

租赁合同”两种方式，具体补交地价费

用标准为“相应用途公告基准地价的

35%”。不论该地价标准是否合理、如

何在社会引起讨论，但确实是地方政府

在这一问题上的一次正面回应。

三是续期程序与救济途径之缺。

学界在补偿问题上有很多种声音，有观

点认为，若当事人对补偿事项有约定则

从其约定，若无约定，则由建设用地使

用权人对地上建筑物进行拆除，国家对

不能拆除部分给予适当补偿。还有观

点要求土地所有权人按照建筑物市场

价值进行补偿。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经验借鉴：
以我国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为例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土地批租

续期制度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七条规定，香港实行土地所有权归国

家、使用权有偿批租的制度，与内地最

为相似。这套制度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批租形式的多元性和批租期

限的长期性。土地批租涵盖拍卖、招

标、协议等多种形式，土地使用权人可

获得75-99年不等的批租年限。二是

续期规则的灵活性。土地使用权人既

能在合同中事先约定批租事宜，亦可在

届满前 20年内向政府提交续期申请，

除非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土地，政府

原则上会批准续期。三是续期费用的

合理性和统一性。对于已经在合同中

约定续期事宜的使用权人，无需支付地

价，仅需按房地产年租金的1.5‰、市场

地价的0.1‰缴纳地税。对于在期满前

提出续期申请的使用权人，需按规定缴

纳地价，地价的确定根据土地的地段、

发展前景等因素综合评估。此外，地价

支付方式较为灵活，可选择一次性付清

或分期缴纳。四是制度供给的法治化

和可预期性。所有规则通过立法会制

定，续期条件、地租标准、评估方法公开

透明，极大稳定了市场主体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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